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標售財物合約
　　　　　賣方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立合約人：

　　　　　買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，其條款如下： 

一、標售財物名稱及數量：108年廢棄物再生燃料(RDF)設備報廢財產標售案。
二、合約總價：新臺幣 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。
三、拆離標的物期限、地點及方式：

(1) 期限：乙方應於得標後5 日內繳清得標款項並自繳款日起20日內（不含星期日、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）全部拆離完畢。

(2) 地點：豐濱鄉境內。
(三)乙方如有不可抗力之情形，應於拆離標的物期限前以書面敘明理由，檢附有關證明文件，向甲方申請延期，甲方得視實際情形，酌予核定展延拆離標的物期限。但甲方因故無法於原定期限給予乙方拆離標的物時，應於拆離標的物期限前通知乙方，由乙方依其通知拆離標的物。

　(四)甲方因前款不可抗力事件之故，致不能或延遲履行合約責任時，免除或延後甲方合約責任之履行。甲方於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後，應通知乙方據以辦理，乙方不得要求補償。

(五)甲方對交由乙方承辦之數量有隨時增減二成之權，其價款亦按照本契約所訂單價增減之。

五、繳款辦法：乙方應自得標後5日內（不含星期日、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）1次繳款完畢。 

六、罰則：

　　(一)乙方如不依照合約規定期限拆離標的物，應按逾期之日數，每日按本合約價金金額千分之一計罰違約金；折合新臺幣____元計算，罰款最高上限為合約價金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，該項違約金金額，甲方得在乙方保證金（含履約保證金）內扣抵，如有不足者，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除。

　　(二)乙方如因非人力所可抗拒之天災人禍，而致未能如限拆離標的物，申請延期拆離標的物，經甲方同意延期拆離標的物後得免計遲延費用。

　　(三)甲方認為有終止拆離標的物之必要時，得隨時終止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分，一經甲方通知乙方，應即時停止拆離標的物。

　　(四)甲方因需要，以書面通知乙方暫緩拆離標的物者，得免計遲延費，但乙方不得提出任何要求。

　  (五)乙方若無法依合約規定履行時，甲方得解除合約，且保證金（含履約保證金）不予發還，其因解除合約而致甲方遭受之損害，概由乙方負責賠償之，保證金如不足賠償，得向乙方追繳之。

(六)甲方於簽約後發現乙方於決標前有下列不應決標情形之一者，應終止或解除合約，並得追償損失。

１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。

２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。

３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，或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

４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。

５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。

(七)乙方依投標須知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發還：

１偽造或變造合約或履約相關文件﹐經查明屬實者。

２因履約或驗收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。

３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合約者。

４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終止或解除合約者。

５查驗或驗收不合格，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。

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

７未依甲方通知改正違約情事者。

８未依合約約定延長保證金之效期者。

９有破產或其他情節重大情事，致無法繼續履約者。

10經依合約規定予以扣除者。

11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2項前段追償損失之情形者。

12違反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2項致終止或解除合約者。

七、損害賠償責任：

乙方未依契約規定拖離標的物或侵害他人權利，致甲方蒙受之一切損失或有損害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時，概由乙方負責賠償。因上述情形，致使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時；甲方對乙方有求償之權利，其在合約期限內發生者，甲方得在履約保證金內扣抵，不足扣抵時，並得追償之。

八、合約時效：本合約時效自得標日起至全部標的物拆離標的物之日止為有效期限。 

九、本合約之爭議處理如下：

(一)甲乙雙方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，得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（住址：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）申請調解。

(二)甲乙雙方間關於履約或驗收之爭議，得依政府採購法第6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。

(三)因合約之履行所引起之爭端，甲乙雙方之任一方，得於徵得他方之同意後，在中華民國花蓮縣，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向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提請仲裁。

(四)因合約之履行所引起之爭端，甲乙雙方之任一方，如欲提起訴訟，應向中華民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提出，並以該法院為管轄法院。

(五)本合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。

十、合約內容之變更須經甲乙雙方同意，並以書面為之。

乙方於甲方場所履行合約時，應恪遵中華民國相關之法令規章及甲方規定，如有違反，應負全責，並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失；其所僱用勞工之意外事故責任及因作業造成之第三人事故責任，概由乙方負責。

十一、合約份數、附件及其他：

(1) 本合約正本2份，雙方各執1份，副本3份，如有誤繕，以正本為準。

(2) 本合約附件包括投標須知、開標紀錄、標單兼切結書、標價清單、廢棄物再生燃料(RDF)設備清冊等規定必備之資料全份。

立合約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甲　方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　　　　　
　　代表人：局長饒 忠
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址：970花蓮市民權路123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電　話：03-8237575
　　　　　　　乙　方： 
負責人：王
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址：
電　話： 
              統  編：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　　108 　年    月    日   訂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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